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件 

 

校研发〔2014〕271 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收费

及奖助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系、所、部）、有关处（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收费及奖助体系实施方案》

已经 2014 年 6 月 28 日和 7 月 17 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

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 年 7 月 28 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研究生教育收费及奖助体系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投入机制和政策体系，激发研究

生科研创新与实践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根据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

意见》（教研〔2013〕1 号），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

号）精神，结合学校《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校

党发〔2014〕18 号）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研究生教育收费和奖助对象为就读我校的全日制

研究生，奖助对象不包括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和在职

研究生。 

第二章 学 费 

第三条  根据陕西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关于我省研

究生教育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陕价行发〔2014〕68 号）精

神及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自 2014 年秋季学期起，所有新

入学的全日制研究生在基本学制年限内应缴纳学费。学费标准为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10000 元，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每生每年 8000 元，直博生、硕博连读研究生第一至第二学年执

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费标准，第三至第五学年执行学术学

位博士研究生的学费标准；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般专业

每生每年 12000 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和艺术类专业研究生每

生每年 30000 元。超出基本学制年限的研究生不再收取学费。 

第三章 奖助体系 

第四条 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新入学研究生的奖助体系包

括研究生助学金、学业奖学金、“三助”岗位津贴、国家奖学金、

校长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博士优秀生源奖学金、临时困

难补助金、社会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项目。 

第五条 2014 年秋季学期及以后入学的研究生,各类奖助项

目的奖助年限为研究生基本学制年限(不包含博士优秀生源奖学

金)。直博生、硕博连读研究生第一至第二学年执行学术学位硕

士研究生的奖助标准，第三至第五学年执行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的奖助标准。 

第六条  研究生助学金 

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和学校助学金两部分。其中国

家助学金发放对象为我校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

博士研究生每生每月 1000 元，每年按 12 个月发放；硕士研究

生每生每月 600 元，每年按 10 个月发放。 

学校助学金发放对象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除享受国家助



学金外，学校提供助学金每生每月 400 元，每年按 10 个月发放。 

第七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激励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具体标

准如下： 

（一）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第一学年平均奖励水平为每生每

年 15000 元；第二和第三学年分三个奖励等级，一、二、三等

奖励标准分别每生每年 18000 元、15000 元、12000 元，奖励

比例为一等 20%、二等 60%、三等 20%。 

（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平均奖励水平为每生每

年 8000 元；第二和第三学年分三个奖励等级，一、二、三等奖

励标准分别为每生每年 10000 元、8000 元、6000 元，奖励比

例为一等 20%、二等 60%、三等 20%。 

（三）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第一、第二学

年平均奖励水平每生每年 8000 元。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第一学年奖励等级和比例，由相关部门结

合学校研究生教育实际进行设置和动态调整，并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 

第八条 助研岗位津贴 

    （一）导师提供助研岗位津贴的最低标准 

1.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每生每月 600 元，每年按 12 个月发

放；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每生每月 200 元，每年按 10 个月发放；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由导师自主提供。 

2.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人文社科类以及

应用数学、生物物理学、生物信息学等学科专业的学术学位硕士

研究生，助研岗位津贴由学校按最低标准承担；上述学科专业学

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助研岗位津贴由学校按最低标准的 50%承

担，其余部分由导师承担。 

    （二）鼓励导师在最低标准基础上，适当提高助研岗位津贴

标准。 

    （三）学校今后将根据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国家拨款、学

校综合财力等实际情况，逐步配套提高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助研

岗位津贴标准。 

第九条 助教、助管岗位津贴 

学校每年设立不少于 100 万元的硕士研究生助教、助管岗

位津贴，资助标准为每生每月 300-500 元。其中助教岗位面向

学院（系、部、所）相关基础课程设置，助管岗位面向学院（系、

部、所）、机关处室、直属单位、附属单位设置。 

第十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学研究成

果显著、社会公益活动表现突出的研究生，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

生每生每年 30000 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20000 元，奖励比

例根据当年国家划拨资金额度核定。 



第十一条 校长奖学金 

校长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

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5000 元。 

第十二条 临时困难补助金 

学校每年设立 20 万元临时困难补助金,用于资助因突发性

事件引起经济困难或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研究生。 

第十三条 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学校每年设立 50 万元优秀研究生奖学金，用于奖励在社会

实践、公益活动等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研究生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第十四条 博士优秀生源奖学金 

学校每年设立 200 万元博士优秀生源奖学金，用于奖励录

取为我校硕博连读研究生或直博生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第十五条 社会奖助学金 

根据各类社会奖助学金评定办法进行评定。 

第十六条 国家助学贷款 

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原则上须申请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

特殊情况可在学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具体申请按照国家政策执

行。 

第四章 组织与管理 

第十七条 学校成立由分管研究生工作、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研究生导师代表为成员的研究生



奖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各类研究生奖助政策，研究名额分

配方案，统筹、协调、监督各项评审工作，并裁决有关申诉事项。 

第十八条 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助研

岗位津贴、博士优秀生源奖学金等管理工作，制定、完善相应管

理办法并组织实施，计划财务处、研究生工作部配合。 

第十九条 研究生工作部负责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助教岗位

津贴、助管岗位津贴、校长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奖学金、临时困

难补助金、社会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等管理工作，制定、完善相应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计

划财务处、研究生院配合。 

第二十条 学院(系、部、所)成立由本单位党政负责人任组

长，分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培养工作的负责人、研究生导师

代表、学工（研究生）秘书、辅导员、研究生代表等组成的研究

生奖助工作组，负责制定本单位各类研究生奖助政策实施细则，

做好各类奖助学金管理、评审、上报工作，及时研究并答复申诉

事项。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2014 年秋季学期及以后入学的学术学位博士

研究生延期毕业，第四学年不参加学校奖助项目的评定，由学校

提供助学金每生每月 1400 元、导师提供最低助研岗位津贴标准

每生每月 600 元，每年按 12 个月发放；第五学年确因导师科研



工作需要而延期的，由导师提供不低于每生每月 2000 元的助研

岗位津贴，每年按 12 个月发放；延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学校

不再提供奖助，由导师自行决定是否提供助研岗位津贴。 

第二十二条 2014 年秋季学期前入学的研究生，各类奖助项

目的奖助年限按原规定执行。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助学金标准调

整为每生每月 1400 元，每年按 12 个月发放；硕士研究生助学

金标准调整为每生每月 600 元，每年按 10 个月发放。原则上鼓

励导师在最低标准的基础上，提高助研岗位津贴标准至新生的资

助水平。其余奖助项目的奖助标准及教育收费按原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方案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实施。《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试行）》（校研发〔2012〕

208 号）文件中的奖助政策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本方案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方案由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抄送：校领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7 月 28 日印发 

 


